標準17：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

準則：17.3

執行細則
相關文件

對於所有收集得的服務使用者資料，服務單位應予保密，除非根據法例規定必須披露該等資料。
(a) 所制定文件中包括服務使用

    者個人資料保密政策

(b) 所制定文件中包括服務使用

    者個人資料保密程序

(c) 職員依據(a)及(b)所述政策    

    及程序辦事

(d) 服務使用者知道服務單位在

    處理其個人資料時遵守保密 

    原則，除非根據法例規定必

    須披露該等資料
制定：

1. 「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」工作指引

 內容：

 1.1會員登記及填寫表格之程序

    -  由授權職員填寫

    -  職員講解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

    -  填寫申請服務同意書

 1.2檔案儲存及資料擺放之程序

    -  上鎖、「保密」字眼、電腦有保安設施、

       何時銷毀…
 1.3個案處理、個案會議及面談資料之處理程序

    -  面談地方不受別人騷擾

    -  其他未授權之同工不得私自翻閱檔案

· 職員不應在外間(公眾地方)討論或透露個

   人或面談資料…
 1.4跨部門/團體合作時取得資料之處理程序

    -  個案轉介：填寫服務轉介同意書

· 處理外間之查詢：澄清查詢是否合適？

   是否需要作答？
· 與外間合作取得的個人資料：例如義工

   資料保存至何時？

 1.5其他涉及個人資料使用之日常工作

· 職員、導師、學生實習、會員/活動、投

   訴等資料

    -  保管方式：何人保管、何人翻閱

    -  保存期：何時銷毀

 1.6單位豁免受個人私隱條例約束之情況

      -  所有資料保密，在遇特殊情況，如事件涉

        及人身安全和觸犯法例等，可豁免受個人

      私隱條例約束。

1.7指引的執行：

a. 職員：

· 於職員迎新導向會向職員講述有關「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」工作指引內容，讓其明白及執行。

· 每年至少一次在職員會向職員講述有關「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」工作指引內容，讓其貫徹執行。

b. 服務使用者：

· 職員在其入會時講解有關收集個人 

   資料的目的，並讓其簽署「申請服

   務同意書」

· 張貼「有關收集個人資料」通告在

   服務單位內，讓其明白自己的私隱

   獲得保障

· 每年至少一次在例會中向服務使用

   者簡述有關單位之私隱政策及保密

   原則

· 有關涉及個人資料之活動如探訪、 

   治療小組等，職員需提醒協助或參

   與之服務使用者需保密所知之個人

   資料包括談話內容等。

1.8違反指引及投訴之處理：

    a.   職員

· 職員如違指引守則，將受到其督導

   人員警告，並有可能記錄在其個人

   檔案中

· 若職員認為私隱及保密受到侵犯， 

   可向單位投訴，會按標準18的政

   策處理

    b.   服務使用者

        -   服務使用者若被發現違反保密守則

           如在閒談時討論或涉露他人之個人

           資料，職員需勸喻及提醒其遵守保

           密原則

· 若服務使用者認為私隱及保密受到侵犯，可向單位投訴，會按標準18的政策處理


-  「個人資料(私隱)條  

    例」工作指引

· 「有關收集個人資料」

 通告

·  申請服務同意書

·  索閱個人資料申請表

·  補充/更正個人資料表 

    格

· 服務轉介同意書



